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交簡字第181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根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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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3579號），嗣經本院訊問後被告已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為宜

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

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洪根榮犯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增列「被告洪根榮於本院準備程序

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61頁）、警員之職務報告1份（見偵

卷第11至12頁）」為證據外，其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

之記載。

二、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㈠、核被告洪根榮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妨害公眾往來

安全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⒈前有毒品、詐欺、

偽造文書、竊盜、強盜等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素行難謂良好；⒉遇警鳴笛要

求停車受檢，因故不願受檢，即在對向車道陸續有車輛通行

之情形下，以逆向、闖紅燈、蛇行等方式危險駕駛，嚴重戕

害公眾往來安全，所為應予非難；⒊犯後已坦承犯行，態度

尚可；⒋自述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戒治前從事板模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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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新臺幣2800元、已婚、育有2名成年小孩、戒治前與配

偶同住、配偶生病身體狀況不佳、經濟狀況一般（見本院卷

第61頁）等一切情狀，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本案經檢察官林芬芳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鄭積揚到庭執行職

務。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經本庭向本

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表明上訴理由，

向本庭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曉汾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3579號

　　被　　　告　洪根榮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彰化縣○○鄉○○路0段000巷0弄

　　　　　　　　　　　　00號

　　　　　　　　　　　　居彰化縣○○鎮○○路000號2樓之1

　　　　　　　　　　　　（另案在○○○○○○○○○○○強

制戒治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洪根榮於民國112年6月27日凌晨1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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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牌照逾檢註銷)，行經彰化縣○○鎮

○○○路與○○路口處，適有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鹿港派

出所副所長康建凱、警員葉世欽共乘警用小客車執行巡邏勤

務，發現洪根榮駕駛之上開車輛牌照已遭註銷，遂使用警鳴

器及警示燈示意停車，惟洪根榮未停車受檢，仍駕駛上開車

輛加速前行，副所長康建凱、警員葉世欽即共乘警用小客車

在後追逐，追逐過程中洪根榮基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犯

意，沿路逆向行駛、闖紅燈、高速蛇行、於對向車道陸續有

小客車、機車等車輛通行之情形下，枉顧其他用路人車之安

全，而以闖紅燈、逆向、蛇行、超速等方式妨害公眾往來安

全。嗣於同日凌晨1時49分許，為警在彰化縣○○鎮○○路0

段000號攔截洪根榮駕駛之上開車輛，經附帶搜索後扣得毒

品殘渣袋1包、針頭1支等物(涉犯毒品案件部分另案偵辦

中)。

二、案經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洪根榮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二)行車紀錄器錄影影像及錄影畫面截圖、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二、按刑法第185條第1項「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其中「他

法」，乃係指除損壞、壅塞以外，凡足以妨害公眾往來通行

之方法，皆屬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4號判決可資

參照）。查本件被告在警方追緝過程中，駕車在人車往來頻

繁之道路高速行駛，且任意逆向、闖越紅燈，客觀上極有可

能導致與行經道路上之其他往來人車碰撞或其他人車為閃避

其車而失控發生車禍，足生交通往來之危險，自與刑法第18

5條第1項致生往來危險之「他法」之要件相符。是核其所

為，係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嫌。

三、至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於112年6月27

日凌晨1時30分許，駕駛上開車輛上路前，有施用第一級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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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

情形，另涉犯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公共危險

罪嫌。惟查：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定有明文，次按服用安非他命後，是否

會影響其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及影響程度，與施用劑量、

施用頻率及個人耐藥性等因素有關，且因個案而異，有行政

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93年4月13日管檢字第0930000000號函釋附卷可查，

是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產生的作用亦受到使用劑量大小、個人

體質差異及對藥物敏感度不同，而有不同之作用產生，非謂

一但服用後，不論其服用之數量多寡、離服用時間之久暫及

服用者個人耐藥性之差異，均可一概論定服用者已達不能安

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程度。

(二)本案警員因巡邏時見被告駕駛車輛之車牌註銷，被告未停車

受檢，進而急起直追，被告見狀而有數次闖紅燈及逆向之行

為等情，有警員行車紀錄器錄影、錄影畫面截圖等可佐，可

見本案犯行尚在被告自主意識控制之下，是被告前開危險駕

駛行為，客觀上尚無法認定與被告施用毒品有直接之關聯。

此外，並無其他佐證堪以認定被告確有施用毒品，致不能安

全駕駛之程度，衡諸罪疑惟輕，不得逕認被告有涉犯刑法第

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公共危險罪嫌，然此部分如果成立犯

罪，與前揭起訴之公共危險部分，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

像競合關係，為法律上之同一案件，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檢　察　官　林 芬 芳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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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0 　　日

　　　　　　　　　　　　　　　書　記　官　王 玉 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

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

生往來之危險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

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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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交簡字第181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根榮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579號），嗣經本院訊問後被告已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為宜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洪根榮犯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增列「被告洪根榮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61頁）、警員之職務報告1份（見偵卷第11至12頁）」為證據外，其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㈠、核被告洪根榮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⒈前有毒品、詐欺、偽造文書、竊盜、強盜等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素行難謂良好；⒉遇警鳴笛要求停車受檢，因故不願受檢，即在對向車道陸續有車輛通行之情形下，以逆向、闖紅燈、蛇行等方式危險駕駛，嚴重戕害公眾往來安全，所為應予非難；⒊犯後已坦承犯行，態度尚可；⒋自述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戒治前從事板模工、日新約新臺幣2800元、已婚、育有2名成年小孩、戒治前與配偶同住、配偶生病身體狀況不佳、經濟狀況一般（見本院卷第61頁）等一切情狀，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本案經檢察官林芬芳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鄭積揚到庭執行職務。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表明上訴理由，向本庭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曉汾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3579號
　　被　　　告　洪根榮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彰化縣○○鄉○○路0段000巷0弄
　　　　　　　　　　　　00號
　　　　　　　　　　　　居彰化縣○○鎮○○路000號2樓之1
　　　　　　　　　　　　（另案在○○○○○○○○○○○強制戒治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洪根榮於民國112年6月27日凌晨1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牌照逾檢註銷)，行經彰化縣○○鎮○○○路與○○路口處，適有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鹿港派出所副所長康建凱、警員葉世欽共乘警用小客車執行巡邏勤務，發現洪根榮駕駛之上開車輛牌照已遭註銷，遂使用警鳴器及警示燈示意停車，惟洪根榮未停車受檢，仍駕駛上開車輛加速前行，副所長康建凱、警員葉世欽即共乘警用小客車在後追逐，追逐過程中洪根榮基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犯意，沿路逆向行駛、闖紅燈、高速蛇行、於對向車道陸續有小客車、機車等車輛通行之情形下，枉顧其他用路人車之安全，而以闖紅燈、逆向、蛇行、超速等方式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嗣於同日凌晨1時49分許，為警在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攔截洪根榮駕駛之上開車輛，經附帶搜索後扣得毒品殘渣袋1包、針頭1支等物(涉犯毒品案件部分另案偵辦中)。
二、案經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洪根榮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二)行車紀錄器錄影影像及錄影畫面截圖、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二、按刑法第185條第1項「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其中「他法」，乃係指除損壞、壅塞以外，凡足以妨害公眾往來通行之方法，皆屬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4號判決可資參照）。查本件被告在警方追緝過程中，駕車在人車往來頻繁之道路高速行駛，且任意逆向、闖越紅燈，客觀上極有可能導致與行經道路上之其他往來人車碰撞或其他人車為閃避其車而失控發生車禍，足生交通往來之危險，自與刑法第185條第1項致生往來危險之「他法」之要件相符。是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嫌。
三、至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於112年6月27日凌晨1時30分許，駕駛上開車輛上路前，有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另涉犯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公共危險罪嫌。惟查：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定有明文，次按服用安非他命後，是否會影響其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及影響程度，與施用劑量、施用頻率及個人耐藥性等因素有關，且因個案而異，有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93年4月13日管檢字第0930000000號函釋附卷可查，是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產生的作用亦受到使用劑量大小、個人體質差異及對藥物敏感度不同，而有不同之作用產生，非謂一但服用後，不論其服用之數量多寡、離服用時間之久暫及服用者個人耐藥性之差異，均可一概論定服用者已達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程度。
(二)本案警員因巡邏時見被告駕駛車輛之車牌註銷，被告未停車受檢，進而急起直追，被告見狀而有數次闖紅燈及逆向之行為等情，有警員行車紀錄器錄影、錄影畫面截圖等可佐，可見本案犯行尚在被告自主意識控制之下，是被告前開危險駕駛行為，客觀上尚無法認定與被告施用毒品有直接之關聯。此外，並無其他佐證堪以認定被告確有施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之程度，衡諸罪疑惟輕，不得逕認被告有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公共危險罪嫌，然此部分如果成立犯罪，與前揭起訴之公共危險部分，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關係，為法律上之同一案件，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檢　察　官　林 芬 芳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0 　　日
　　　　　　　　　　　　　　　書　記　官　王 玉 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
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交簡字第181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根榮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3579號），嗣經本院訊問後被告已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為宜
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
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洪根榮犯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增列「被告洪根榮於本院準備程序
    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61頁）、警員之職務報告1份（見偵
    卷第11至12頁）」為證據外，其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
    之記載。
二、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㈠、核被告洪根榮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妨害公眾往來
    安全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⒈前有毒品、詐欺、偽
    造文書、竊盜、強盜等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素行難謂良好；⒉遇警鳴笛要求停
    車受檢，因故不願受檢，即在對向車道陸續有車輛通行之情
    形下，以逆向、闖紅燈、蛇行等方式危險駕駛，嚴重戕害公
    眾往來安全，所為應予非難；⒊犯後已坦承犯行，態度尚可
    ；⒋自述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戒治前從事板模工、日新約
    新臺幣2800元、已婚、育有2名成年小孩、戒治前與配偶同
    住、配偶生病身體狀況不佳、經濟狀況一般（見本院卷第61
    頁）等一切情狀，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本案經檢察官林芬芳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鄭積揚到庭執行職
    務。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經本庭向本
    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表明上訴理由，
向本庭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曉汾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3579號
　　被　　　告　洪根榮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彰化縣○○鄉○○路0段000巷0弄
　　　　　　　　　　　　00號
　　　　　　　　　　　　居彰化縣○○鎮○○路000號2樓之1
　　　　　　　　　　　　（另案在○○○○○○○○○○○強制戒治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洪根榮於民國112年6月27日凌晨1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
    000-00號自用小客車(牌照逾檢註銷)，行經彰化縣○○鎮○○○
    路與○○路口處，適有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鹿港派出所副所
    長康建凱、警員葉世欽共乘警用小客車執行巡邏勤務，發現
    洪根榮駕駛之上開車輛牌照已遭註銷，遂使用警鳴器及警示
    燈示意停車，惟洪根榮未停車受檢，仍駕駛上開車輛加速前
    行，副所長康建凱、警員葉世欽即共乘警用小客車在後追逐
    ，追逐過程中洪根榮基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犯意，沿路逆
    向行駛、闖紅燈、高速蛇行、於對向車道陸續有小客車、機
    車等車輛通行之情形下，枉顧其他用路人車之安全，而以闖
    紅燈、逆向、蛇行、超速等方式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嗣於同
    日凌晨1時49分許，為警在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攔截洪
    根榮駕駛之上開車輛，經附帶搜索後扣得毒品殘渣袋1包、
    針頭1支等物(涉犯毒品案件部分另案偵辦中)。
二、案經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洪根榮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二)行車紀錄器錄影影像及錄影畫面截圖、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二、按刑法第185條第1項「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其中「他
    法」，乃係指除損壞、壅塞以外，凡足以妨害公眾往來通行
    之方法，皆屬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4號判決可資
    參照）。查本件被告在警方追緝過程中，駕車在人車往來頻
    繁之道路高速行駛，且任意逆向、闖越紅燈，客觀上極有可
    能導致與行經道路上之其他往來人車碰撞或其他人車為閃避
    其車而失控發生車禍，足生交通往來之危險，自與刑法第18
    5條第1項致生往來危險之「他法」之要件相符。是核其所為
    ，係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嫌。
三、至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於112年6月27
    日凌晨1時30分許，駕駛上開車輛上路前，有施用第一級毒
    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
    情形，另涉犯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公共危險
    罪嫌。惟查：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定有明文，次按服用安非他命後，是否
    會影響其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及影響程度，與施用劑量、
    施用頻率及個人耐藥性等因素有關，且因個案而異，有行政
    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93年4月13日管檢字第0930000000號函釋附卷可查，
    是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產生的作用亦受到使用劑量大小、個人
    體質差異及對藥物敏感度不同，而有不同之作用產生，非謂
    一但服用後，不論其服用之數量多寡、離服用時間之久暫及
    服用者個人耐藥性之差異，均可一概論定服用者已達不能安
    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程度。
(二)本案警員因巡邏時見被告駕駛車輛之車牌註銷，被告未停車
    受檢，進而急起直追，被告見狀而有數次闖紅燈及逆向之行
    為等情，有警員行車紀錄器錄影、錄影畫面截圖等可佐，可
    見本案犯行尚在被告自主意識控制之下，是被告前開危險駕
    駛行為，客觀上尚無法認定與被告施用毒品有直接之關聯。
    此外，並無其他佐證堪以認定被告確有施用毒品，致不能安
    全駕駛之程度，衡諸罪疑惟輕，不得逕認被告有涉犯刑法第
    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公共危險罪嫌，然此部分如果成立犯
    罪，與前揭起訴之公共危險部分，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
    像競合關係，為法律上之同一案件，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檢　察　官　林 芬 芳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0 　　日
　　　　　　　　　　　　　　　書　記　官　王 玉 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
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
生往來之危險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
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交簡字第181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根榮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579號），嗣經本院訊問後被告已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為宜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洪根榮犯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增列「被告洪根榮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61頁）、警員之職務報告1份（見偵卷第11至12頁）」為證據外，其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㈠、核被告洪根榮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⒈前有毒品、詐欺、偽造文書、竊盜、強盜等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素行難謂良好；⒉遇警鳴笛要求停車受檢，因故不願受檢，即在對向車道陸續有車輛通行之情形下，以逆向、闖紅燈、蛇行等方式危險駕駛，嚴重戕害公眾往來安全，所為應予非難；⒊犯後已坦承犯行，態度尚可；⒋自述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戒治前從事板模工、日新約新臺幣2800元、已婚、育有2名成年小孩、戒治前與配偶同住、配偶生病身體狀況不佳、經濟狀況一般（見本院卷第61頁）等一切情狀，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本案經檢察官林芬芳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鄭積揚到庭執行職務。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表明上訴理由，向本庭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曉汾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3579號
　　被　　　告　洪根榮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彰化縣○○鄉○○路0段000巷0弄　　　　　　　　　　　　00號　　　　　　　　　　　　居彰化縣○○鎮○○路000號2樓之1　　　　　　　　　　　　（另案在○○○○○○○○○○○強制戒治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洪根榮於民國112年6月27日凌晨1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牌照逾檢註銷)，行經彰化縣○○鎮○○○路與○○路口處，適有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鹿港派出所副所長康建凱、警員葉世欽共乘警用小客車執行巡邏勤務，發現洪根榮駕駛之上開車輛牌照已遭註銷，遂使用警鳴器及警示燈示意停車，惟洪根榮未停車受檢，仍駕駛上開車輛加速前行，副所長康建凱、警員葉世欽即共乘警用小客車在後追逐，追逐過程中洪根榮基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犯意，沿路逆向行駛、闖紅燈、高速蛇行、於對向車道陸續有小客車、機車等車輛通行之情形下，枉顧其他用路人車之安全，而以闖紅燈、逆向、蛇行、超速等方式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嗣於同日凌晨1時49分許，為警在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攔截洪根榮駕駛之上開車輛，經附帶搜索後扣得毒品殘渣袋1包、針頭1支等物(涉犯毒品案件部分另案偵辦中)。
二、案經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洪根榮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二)行車紀錄器錄影影像及錄影畫面截圖、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二、按刑法第185條第1項「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其中「他法」，乃係指除損壞、壅塞以外，凡足以妨害公眾往來通行之方法，皆屬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4號判決可資參照）。查本件被告在警方追緝過程中，駕車在人車往來頻繁之道路高速行駛，且任意逆向、闖越紅燈，客觀上極有可能導致與行經道路上之其他往來人車碰撞或其他人車為閃避其車而失控發生車禍，足生交通往來之危險，自與刑法第185條第1項致生往來危險之「他法」之要件相符。是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嫌。
三、至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於112年6月27日凌晨1時30分許，駕駛上開車輛上路前，有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另涉犯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公共危險罪嫌。惟查：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定有明文，次按服用安非他命後，是否會影響其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及影響程度，與施用劑量、施用頻率及個人耐藥性等因素有關，且因個案而異，有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93年4月13日管檢字第0930000000號函釋附卷可查，是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產生的作用亦受到使用劑量大小、個人體質差異及對藥物敏感度不同，而有不同之作用產生，非謂一但服用後，不論其服用之數量多寡、離服用時間之久暫及服用者個人耐藥性之差異，均可一概論定服用者已達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程度。
(二)本案警員因巡邏時見被告駕駛車輛之車牌註銷，被告未停車受檢，進而急起直追，被告見狀而有數次闖紅燈及逆向之行為等情，有警員行車紀錄器錄影、錄影畫面截圖等可佐，可見本案犯行尚在被告自主意識控制之下，是被告前開危險駕駛行為，客觀上尚無法認定與被告施用毒品有直接之關聯。此外，並無其他佐證堪以認定被告確有施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之程度，衡諸罪疑惟輕，不得逕認被告有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公共危險罪嫌，然此部分如果成立犯罪，與前揭起訴之公共危險部分，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關係，為法律上之同一案件，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檢　察　官　林 芬 芳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0 　　日
　　　　　　　　　　　　　　　書　記　官　王 玉 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
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